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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集团继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昆明之

后，在天津开设了第七家分支机构。国浩律师集团（天津）

事务所的设立，是他们将“服务中国”的理念进一步具体化

，也是他们在参加去年于天津滨海新区召开的“第六届中国

律师论坛”之后，将“服务天津”真正落到实处的具体步骤

。为此，该集团理事长吕红兵律师预测，天津事务所的设立

，将带来法律服务业与天津滨海新区的大开发、大合作、大

支持。 司法部律公司巡视员吴明德，全国律协会长于宁，天

津市司法局刘广炬局长、骄捷副局长及天津市律师协会和南

开大学法学院等有关负责人出席了揭牌开业仪式。刘广炬局

长为国浩律师集团（天津）事务所揭牌庆贺，本社总编刘桂

明应邀作了即席发言。国字招牌是如何打造出来的？----在国

浩律师集团（天津）事务所开业仪式上的即兴演讲（2006年5

月19日）各位领导、各位律师、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

好！ 时间过得很快！刚才宋茵主任（国浩天津所主任）讲话

的时候还是下午，到我讲话时就已经是万家灯火的晚上了。

是啊！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刚才主持人李淳说他是我认识的

第一个律师，在某一种意义上说，应该说没错。因为我认识

他已经有20年了，那时他还在吉林省社科院法学所工作，是

一个兼职律师。实际上，诸位可能还不知道，红兵会长是

我20年前的大学校友，国浩北京所的黄伟民还是我20年前的

大学同学。20年很快就过去了，国浩律师集团也已经成立8年



了。时间过得真快！作为中国律师业的打工者和旁观者，我

清楚地记得，1998年6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国浩律师集团

揭牌成立的盛况；我也清楚地记得，在国浩律师集团成立五

周年的时刻，司法部在北京专门为一家律师事务所召开的专

题工作会议；我更清楚地记得我们中国律师杂志为国浩律师

集团的每一个步伐、每一次创新、每一家新所成立所作的摇

旗呐喊、加油助威，比如1999年初为国浩设置的彩色专版、

国浩成立2周年的答疑对话乃至不断披露的国浩动态。 祝贺

之余，我看到，继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昆明之

后，今天是国浩律师集团的第七家分支机构，据说，第八家

分支机构也就是国浩成都所也即将诞生，这是一个值得祝贺

与祝愿的时刻。这个时候我上来讲讲是有必要的，因为刚才

在我之前所有的讲话譬如局长、会长的讲话都是主要讲话，

而在我之后的所有讲话譬如司长、会长的讲话都是重要讲话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讲一些闲话，也就是插插话，让大

家轻松片刻。 如果说金杜律师事务所是金字招牌，君合律师

事务所是君字招牌，那么国浩律师集团则是国字招牌。既然

是国字招牌，它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以下与众不同的特征： 第

一，成立模式的不可复制性。国浩律师集团成立于我国第一

部《律师法》颁布实施之后的短时间内，所以它属于特殊时

期的特殊产物和新生事物，同时，又有特别关照的特别效应

和特别聚焦。以集团的方式实现规模化，此前此后都没有出

现过，司法部始终只是批准了国浩这一家，可见，这种模式

既是空前后，也可以说是绝后的，更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国

浩人的自豪，更是国浩人的自信。这也说明了国浩律师集团

起步好、起点高，这是国浩人的良好开端。良好的开端就是



成功的一半。 第二，改革模式的不可替代性。在我看来，我

国律师事务所的规模化不外乎三种模式：一是自然做大，这

是许多律师事务所譬如金杜律师事务所这样的规模所经过多

年的探索实践而形成的模式；二是加盟做大，如许多律师事

务所通过一定的协议组合在一个共同体内，但各自又保持一

定的独立性，在对外承担责任与对内自我管理方面各显其能

、各显绝招。实际上，这只是一种业务上的协作联盟。如已

经成立11年、成员达30余家的“长江律师联网”和去年成立

的“八方律师联盟”；三是合并做大。国浩律师集团的亮相

，就是这种模式的范例。当年在国浩律师集团成立之前，国

内也有一些合并的情况，但像国浩律师集团这样跨地域、跨

专业、紧密性的合并，还没有真正出现过。国浩的成立与扩

张，聚集了一大批我国律师界的专业专家、行业行家，所以

这种模式是别的模式所无法替代的。 第三，发展模式的不可

或缺性。我国律师业从1979年的恢复重建到今天，需要不断

地改革与探索，更需要不断地发展与创新。律师事务所的规

模化、规范化，同样需要不断的实践与建设。所以说，我国

律师业发展需要国浩律师集团这样的模式，换句话说，国浩

律师集团的应运而生，正是我国律师业发展的阶段反映和必

然结果。同样可以说，国浩律师集团的发展是我国律师业发

展中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国浩律师集团既然是国字招牌

，就还应该也有这个能力为中国律师业做出更大的贡献。现

在已经是做大了，但做大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

我们的终极目的应该是做强。说实话，做大容易做强难。要

做强，就还要做精、做细、做好。所谓做精，就是专业化；

做细，就是标准化；做好，就是规范化。 我希望并相信国浩



律师集团在做大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做精、做细、做好，

逐渐地做强。通过不断地与国内其他强所、名所 、大所的互

相学习与吸收乃至借鉴，把这个国字招牌做得更好更强，从

而不辜负司法部和全国律协领导及国内同仁对你们的期待与

厚望，不辜负你们提出来的“服务中国”的理念与追求。 再

一次祝贺你们！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